
广东省植物保护新技术重点实验室
2011年开放基金项目申请指南

广东省植物保护新技术重点实验室前身是广东省农业生化制剂重点实验室，于1994立项，1996通过验收；2003－2005完成二期建设。在省级重点实验室考核评比中，2000年被评为良好，2003年和2006年连续二次被评为优秀。实验室设置农业昆虫、植物病理、农药、媒介动物、杂草、生物技术六个研究平台，研究农作物病虫草鼠害的发生动态、发生规律、防控技术及其配套产品，为农业安全生产提供人才、技术、产品支撑。

为持续提高广东省植物保护新技术重点实验室的对外开放合作程度，加强对外合作交流，特设立广东省植物保护新技术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

一、申请条件

1、开放基金研究项目的申请者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1）在职且具有中级职称以上(包括博士后)的研究人员；
（2）中级职称以下申请者必须有两名高级职称专家推荐；

（3）从事植保工作且有2年以上的研究经验。

2、申请项目的研究内容必须符合开放基金项目指南并有一定研究基础。

3、申请者应得到所在单位的同意，并与广东省农科院植保所相关研究室合作申报。申请手续完备，所需资料齐全。
二、研究内容

1、农业有害生物的发生规律及防控技术研究

2、低碳植保投入品研发
3、农业外来生物入侵防控技术研究

以上研究内容须对植保学科发展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基础研究或具有重大应用价值的研究。优先资助学术思想新颖、立论根据充分、研究目标明确、研究内容具体、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合理可行、两年内可以在本实验室完成的研究项目。不支持在研项目研究内容（重复研究）。

三、申请程序

1、申请开放基金必须按规定的格式实事求是地填写《广东省植物保护新技术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申请书》（以下简称《申请书》，所网页上下载）。

2、申请者所在单位应签署意见，单位领导在申请书上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向广东省植物保护新技术重点实验室提交《申请书》一式九份。
2、受理时间：2010年11月30日～12月20日。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申请不予受理：

（1）《申请书》填写不符合要求，申报材料不齐全或弄虚作假；

（2）不符合资助范围。
（3）未经所在单位同意的。

三、项目立项

申请项目经实验室学术委员会评审，室主任及学术委员会主任批准后实施，实施时间为2011年1月1日～2012年12月31日。资助强度1～3万元/项。

四、知识产权

在开放基金资助下取得的成果，由广东省植物保护新技术重点实验室与项目承担人员所在单位共享。发表论文、科技成果申报奖励等均要注明本实验室的名称，署名统一格式为：“广东省植物保护新技术重点实验室”和“……单位”（并列）；专利所有权归属于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因此，申请专利时，申请人为“广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

申请书邮寄地址及联系方式
邮  编：510640
地  址：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五山路广东省农科院植保所
　　    广东省植物保护新技术重点实验室

联系人：张纯               电  话：020-87597431

传  真：020-87561757          E-mail:zhangchun_0726@163.com        

网  址：www.gdppr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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